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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，應予告知。 

主席：第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宣讀第九條。 

第 九 條  醫師應將第四條至前條規定之事項，詳細記載於病歷；意願書或同意書並應連同病

歷保存。 

主席：第九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報告院會，本案全部經過二讀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

現在繼續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一條、第三條至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至第九條條

文（三讀） 

－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－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一條、第三條至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至第九條條文修正通

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處理審查會所做附帶決議。 

附帶決議： 

(一)意願書或同意書依法經末期病人或其家屬簽署一次後，即具法律效果，但臨床實務上，

病人卻常在不同醫院間或在同醫院再度入院時，發生重複簽署文件之情事。行政院衛生署應於 1

個月內擬定處理機制，並督導醫院、醫師，以避免此種情事發生。 

(二)為鼓勵並推廣民眾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，行政院衛生署應責成所有教學醫院及行政

院衛生署署立醫院於民眾服務區提供意願書表單，並鼓勵門診病人簽署，以維護病人「知」的

權益。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附帶決議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。 

三、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楊曜、陳雪生、楊應雄、劉櫂豪、林佳

龍等 28 人擬具「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

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8 次會議討論決議：交黨團進行協商。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已完成協商，請宣讀協商結論。 

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

法案名稱：本院委員楊曜、陳雪生、楊應雄、劉櫂豪、林佳龍等 28 人擬具「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 

協商時間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 時 41 分至 13 時 04 分 

協商地點：本院群賢樓 802 會議室 

協商結論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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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持 人：高志鵬 

協商代表：楊應雄  吳育昇  楊 曜  林鴻池  李桐豪  

陳雪生  蘇清泉  劉櫂豪  林世嘉  柯建銘  

潘孟安  蔡其昌  黃昭順  林滄敏  許忠信  

賴士葆  黃文玲  蘇震清 

主席：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協商結論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，就依協商結論處理。 

宣讀第十三條。 

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（二讀） 

第 十 三 條  為維護離島居民之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，行政院應編列預算，補助在離島開業之醫

療機構、護理機構及其他醫事機構，並訂定特別獎勵及輔導辦法。 

六十五歲以上離島地區居民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付之保險費，由中央政府

編列預算支應。 

對於應由離島緊急送往臺灣本島就醫之急、重症病人，其往返交通費用，由行政

院衛生署補助之。 

主席：第十三條照審查條文通過。 

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，現在繼續進行三讀，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現在繼續

進行三讀。宣讀。 

修正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條條文（三讀） 

－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－ 
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作以下決議：「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

無異議，通過。 

本案於完成立法後，有委員登記發言，每位委員發言 2 分鐘。 

請楊委員曜發言。 

楊委員曜：（12 時 19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離島建設條例有關離島居民 65 歲以上健保自付額由

中央編列預算補助一案，歷經兩個會期就獲得朝野委員一致的支持，顯示離島的問題是沒有藍

綠的，大家對離島居民生活的關心是沒有黨派的，我們很感謝所有委員給我們的支持。這個案

子之所以會提出來，是因為離島相對於台灣本島所享受到的醫療資源確實差很多。澎湖每一年

大概有 2 萬 5 千人次必須搭飛機到台灣就診，這 25,000 人次的交通費用，對離島居民而言，確

實是一個很大的經濟負擔。所以，藉由健保費由中央補貼的立法，讓離島 65 歲以上的居民獲得

一些些補償。這個立法的修正案只是一個開端，離島還有很多醫療的問題必須靠不分黨派的委

員共同支持，如何提升離島的醫療、如何讓臺灣的醫療資源分配得更加公平、如何讓離島居民

的公平正義進一步獲得實現，楊曜在此拜託所有委員對離島居民的公平正義盡一點心力。謝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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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主席：請陳委員雪生發言。 

陳委員雪生：（12 時 2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首先雪生要代表馬祖所有鄉親謝謝所有的委員們，

能夠在本院不分黨派支持離島的情況下通過修法，讓離島 65 歲以上老人的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由

中央政府來負擔。各位知道，自從健保實施以來，我們繳了同樣的費用，但卻無法享受同等的

待遇，因為離島的醫療非常缺乏。離島最大的問題就是醫療和交通兩項，謝謝所有的委員們，

在這樣的狀況下，給予我們馬祖鄉親支持，雪生特別代表馬祖全體鄉親在此向各位鄭重地感謝

，也希望各位委員對離島將來的一些經建、醫療、交通等繼續給予支持，也謝謝院長對我們的

鼓勵。謝謝。 

主席：請楊委員應雄發言。 

楊委員應雄：（12 時 23 分）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應雄要特別在此感謝所有委員不分朝野、不分黨派

地支持此次所提離島 65 歲以上居民之全民健保自付額由中央編預算支付的提案，在兩會期之內

完成條例的修正，顯示所有委員對離島這種醫療困境的理解與支持。由於區域性的問題，我們

繳相同的健保費，但我們得不到相對待的醫療品質；因為區域的因素，我們對外交通不便，每

年金門有數以萬計的鄉親要往返臺灣與金門之間，從我 2 月 1 日就職至今，有三百多位急重症

鄉親都是緊急後送到臺灣，在醫療資源如此困乏的情況下，說實話，我們提出針對 65 歲以上的

老人提出這樣的需求，只是為了求得一個公平正義的實現。每位老人來台灣進行急重症救治，

就必須有多位家屬陪同，他們所花的精神與費用，恐怕不是很多本島居民所能理解的。今天通

過這個條例的修正案，等於是給我們離島的鄉親與居民一個精神上的支持。在此我要特別感謝

全院所有委員對我們的支持，我們也希望未來在離島方面有需要大家幫忙的地方，請大家再給

我們加持。謝謝大家。 

主席：請潘委員孟安發言。 

潘委員孟安：（12 時 25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席謹代表民主進步黨立院黨團在這邊感謝朝野各

委員，尤其是提案委員楊委員曜、楊委員應雄及陳委員雪生等三位委員，他們在提案期間積極

奔走，遊說各政黨、各黨團，讓這個案子成形，也在協商過程中排除行政單位的干預，行政單

位原本希望這筆錢是由衛生署出一半，離島建設基金一半，但是提案委員楊委員曜、楊委員應

雄及陳委員雪生特別堅持應該由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，以免排擠到已經落後的偏遠離島地區的

建設，也因為他們在這當中的堅持，讓這個案子得以付委，並經朝野協商三讀通過，對於離島

地區，尤其本席家鄉屏東縣小琉球居民有了很大的助益。原本我們是希望這個規定能納入偏遠

的恆春半島及原住民部落，但是因為整個協商就只針對離島地區，所以，這部分將來還有待努

力。對於金門、澎湖、馬祖、蘭嶼、綠島及屏東小琉球這些離島偏鄉的鄉親們而言，他們原來

的生活機能就比較差，往往一生病就很容易延誤送醫，同樣的國民，盡同樣的義務，卻享受不

到同樣的品質，因此，本法通過後，其實對離島居民而言，尤其是滿 65 歲的居民，這只是個遲

來的正義。總之，本席要特別感謝各位委員的支持，也要代表屏東小琉球的鄉親們感謝各位委

員。謝謝。 

主席：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。 


